
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“优秀组织奖”“突出贡献奖”评选办法

一、评选对象

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各参赛代表团、学校。

二、评选办法
（一）优秀组织奖

1.积极参与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比赛，获优良竞赛成绩。

2.认真执行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竞赛规程总则、各项目竞赛规程、竞赛规则和有关规定。

3.严格遵守《运动员守则》《教练员守则》《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》。

4.无违反赛风赛纪行为。

（二）突出贡献奖

1.积极申办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各单项赛事，组织规范有序。

2.积极参与全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及省教育厅主办的各项赛事，遵守相关规则与规定且取得优良竞赛成绩。

3.严格遵守《运动员守则》《教练员守则》《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》。

4.无违反赛风赛纪行为。

三、评选名额

（一）优秀组织奖30名。

（二）突出贡献奖若干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对获得“优秀组织奖”的代表团和“突出贡献奖”的学校，授予奖牌。

五、本办法由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组委会负责解释。

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

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评选办法

一、评选对象

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各参赛代表团、运动队、运动员、教练员和裁判员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遵守《运动员守则》《教练员守则》《裁判员守则》和《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》。

（二）执行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竞赛规程总则、各项目竞赛规程、竞赛规则以及有关规定。

（三）代表团能够加强运动队教育和管理，树立良好赛风形象。组织纪律观念强，遵守公正竞赛、公平竞争原则，各方面表现良好。

（四）运动队服从安排、听从指挥，遵守各项目竞赛有关要求，主动加强对工作人员、运动员教育和管理，赛风纪律情况良好。

（五）运动员能够遵守赛场纪律，比赛作风端正，尊重对手、尊重裁判、尊重观众，充分展现当代大学生运动员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。

（六）裁判员能够认真遵守各项规定，做到严肃、认真、公正、准确，不徇私舞弊，不搞不正之风，切实维护比赛声誉。

（七）教练员以身作则，对运动员严格管理，为人师表。

（八）比赛期间有下列问题之一，取消代表团或运动队的评选资格。

1.所属运动队、运动员、工作人员因违纪受到通报批评。

2.因被认定为打假球、有意串通改变比赛胜负或名次受到处理。

3.所属运动员出现冒名顶替等资格作假问题。

4.发生安全责任事故。

5.组织、参与特殊或重大事件、造成恶劣影响。

6.违反竞赛报名有关规定，在第一次报名或第二次报名后，出现更改的情况。

三、评选办法

（一）代表团

“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”评选工作由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组委会负责，以各代表团参赛项目和获得“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”次数为重要依据，以遵守赛风赛纪为必要条件。

（二）运动队

“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”评选工作由各项目竞委会组织评选。其评选方法如下：

1.由参赛学校、资格与纪律监督委员会、比赛监督（仲裁）和裁判长分别独立填写“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”推荐表，上报赛区竞赛处。

2.赛区竞赛处进行统计，按照推荐票数多少排序，票数多者名次列前，初步推选额定比例“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”学校。

3.赛区竞委会审核被推荐学校赛风赛纪情况，若有赛风赛纪不良行为者，则取消其资格，后继名次递补。

（三）运动员

“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”评选工作由各项目竞委会组织评选。其评选方法如下：由各校按照实际参赛人数比例组织与推荐产生。

（四）教练员

“体育道德风尚奖教练员”评选工作由各项目竞委会组织评选。其评选方法如下：

1.必须是比赛成绩优异，名次列前者。

2.必须担任教练职务。

3.整个比赛中教练员和运动队表现良好，无不良赛风赛纪行为。

（五）裁判员

“体育道德风尚奖裁判员”评选工作由各项目竞委会组织评选。其评选方法如下：

1.由裁判长推荐产生。

2.整个比赛中执裁专业公正，被各代表队认可，无不良赛风赛纪行为。

四、评选名额

（一）代表团具体评选名额根据比赛实际情况确定。

（二）运动队的评选，原则上按参赛队数4:1比例评选。

（三）运动员、教练员和裁判员的评选，由各项目竞赛委员会根据项目特点和具体情况确定评选名额。运动员名额原则上按照10:1比例评选，教练员、裁判员名额原则上按照6:1比例评选。

五、奖励办法

对获得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的代表团、运动队，授予奖牌。对获得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的运动员、教练员、裁判员，颁发证书。

六、评选活动注意事项

（一）各项目竞赛委员会在评选工作中要加强宣传教育，将评选活动与平时教育管理结合起来，防止将评选活动任务化、形式化、指标化。

（二）评选工作应重点放在运动队，促使各参赛运动队在抓好训练、比赛的同时，注重抓好运动队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。

（三）评选工作要注意赛场表现和平时表现相结合，运动技术水平和赛场作风相结合，要有利于运动队之间、运动员之间的团结，促进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。

（四）评选结果原则上在本项目最后一天比赛结束后揭晓，不得提前或推后。

七、本办法由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组委会负责解释。



